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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焦粉销售项目招标公告
招标编号：ZB/GYLH2021YX-XS-008

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领航公司）系四

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达州钢铁）的全资

子公司，公司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。拟对以下项目进

行公开招标，欢迎符合招标条件的单位踊跃参与投标。

一、招标项目内容、招标数量、计划招标时间等

（一）招标项目名称：焦粉。

（二）招标数量：1500±50 吨，即视为完成该合同，最终

发货量以甲方实际发货数量为准。

（三）计划招标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15 日。

（四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10 日 18：00。

二、资质要求

（一）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公司相关资质证件。

（二）专业或特殊资质要求：/

（三）其他：/

三、意向投标人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

（一）资质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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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最新年检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,有特殊行

业要求的，也需提供特殊行业运营资质。
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（附件 1）、被授权人身份证

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附件 2）。

3.企业介绍。

4.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及投标单位开票信息。

5.按招标单位要求格式出具投标承诺书（附件 3）。

上述资料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（鲜章）。

（二）提交时间：报名时提交。

（三）提交方式：相关资质、资料扫描后以电子邮件发送至

邮箱：3403502453@qq.com。发邮件时请注明邮件主题名称：XXX

公司报名领航公司焦粉销售项目招标资质材料。

四、投标方式

招标单位对意向投标单位提交的资质材料进行审查，向审查

合格单位发出招标邀请函，接到招标邀请函的单位请按邀请函要

求时间交纳相应投标保证金 50000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伍万元整）、

招标服务费 500.00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伍佰元整）。

招标结束后，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

金，不足部分应予以补齐。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宣标后

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（无息）。

五、招标方信息

（一）单位名称：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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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系地址：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庆寨村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侯树攀 联系电话：19511809718

彭勇刚 联系电话：19511805650。

（四）审监法务部监督电话：19511804357。

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021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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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
兹证明 （身份证号码： ）是我单位

的法定代表人，任 职务。

特此证明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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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
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
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，法定

地址： 。

法定代表人 特授权 代表我公司全

权办理针对贵公司 招标活动的投标、

谈判、签约等具体工作，并签署全部的有关文件、协议及合同。

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，本授权书有效期：

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日。

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之前，本授权书一直有效。被授权人

签署的所有文件（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）不因授权的撤销而

失效。

被授权人签字： 授权人（签章或签字）：

身份证号： 身份证号：

职务： 职务：

电话： 电话：

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

签署时间：

被授权人身份证（正、反面）： 授权人身份证（正、反面）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B3%95%E4%BA%BA%E4%BB%A3%E8%A1%A8&ie=utf-8&src=wenda_link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8%BA%AB%E4%BB%BD%E8%AF%81%E5%8F%B7&ie=utf-8&src=wenda_link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8%BA%AB%E4%BB%BD%E8%AF%81%E5%8F%B7&ie=utf-8&src=wenda_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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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承 诺 书
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
我司自愿参与贵司 项目的投（议）标，现承

诺如下：

一、我司将严格遵守招标现场纪律，保证在招标现场外不探

讨、不议论招标项目的有关问题和不发表对招标单位不利的话

题。

二、我司将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参加本

项目投（议）标，理解并接受贵公司的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等相关

规定。

三、我司按本项目招（议）标公告要求提供的所有法人资料

及有关材料均真实有效、合法持有，不存在失效、虚假的情况。

四、严格遵守贵司的有关规定，投（议）标中不围标、不串

标、不泄标，以及不排挤其他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。

五、在本项目投（议）标有效期之内不撤回投标，中标后在

贵司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合同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。

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，我司自愿接受贵司处理（如：取消投

标中标资格、没收投标或履约保证金），并承担由此造成贵司的

经济损失赔偿及法律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

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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